
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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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證券交易法」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
定辦理。 

二、公開發行公司採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
會）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、國際會計準則、解釋及解釋
公告（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）後，為維持公開發行公
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，除本會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
補充規定外，相關規範如下： 

（一）公開發行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，應就帳列股
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累積換算調整數（利
益），因選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一號豁免項目而轉
入保留盈餘部分，分別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；但
轉換日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增加
數不足提列時，得僅就因轉換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產生
之保留盈餘增加數予以提列。嗣後公司因使用、處分或重
分類相關資產時，得就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例予以迴
轉分派盈餘。 

（二）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後，於分派可分
配盈餘時，應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額
（如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、備供出售金
融資產未實現損益、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
險工具利益及損失等累計餘額），自當期損益與前期未分
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，屬前期累積之其他
股東權益減項金額，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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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；但公司已依前款規定提列特別盈
餘公積者，應就已提列數額與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差額補
提列特別盈餘公積。嗣後其他股東權益減項餘額有迴轉
時，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。 

三、公開發行公司應即審慎因應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損益之
影響及考量現金流量，俾及早規劃或修正公司章程所訂股利
政策。另公司應自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年度，依說
明二（一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，並於股東會上報告可分配盈
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額，俾股東知悉影
響情形。 

四、未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公開發行公司，應依本會中
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金管證一字第○九五○○○○
五○七號令及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八十九年一月
三日（八九）台財證（一）字第一○○一一六號函說明二之
規定辦理。 

五、本令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生效；本會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七
日金管證一字第○九五○○○○五○七號令自一百零五年一
月一日廢止。 

六、另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八十九年一月三日（八
九）台財證（一）字第一○○一一六號函說明二，依一百零
一年四月二日金管證發字第一○一○○一二八六五一號函，
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停止適用。 

 

正本：貼本會公告欄、本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財政部賦稅署、經濟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

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

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、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證券商業

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

基金會、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、本會法律

事務處、本會資訊管理處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銀行局、保險局、檢

查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


